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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佳汇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重整计划草案

2022 年 3 月 16 日，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作出(2022)川 1402

破申 1 号民事裁定书，受理了四川省佳汇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

破产清算申请。

2022 年 3 月 16 日，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作出(2022)川 1402

破 1号决定书，指定四川永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佳汇泰公司

管理人(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)，开展本案的破产清算工作。

2022 年 8月 3日，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(以下简称“东坡区法

院”)做出(2022)川 1402 破 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对四川省佳汇

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佳汇泰公司”)进行重整。

管理人自接受法院指定以来，自觉接受东坡区法院和债权人的监

督，依法勤勉尽责，忠实执行管理人职务。在完成债权审查、资产审

计评估等工作的基础上，结合佳汇泰公司的实际情况，参考债权人的

意见，管理人制定了重整计划草案。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七十九条

第一款、第八十二条第一款、第八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现提请债权

人会议分组表决重整计划草案，提请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重整计划草案

中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。

一、佳汇泰公司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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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设立情况

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14 日，《营业执照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511402680419226Y，注册地眉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，法定代表

人刁其光。

经营范围：生产、销售保健食品、预包装食品、饮料（固体饮料）、

糖果制品（糖果）、含茶制品及代用茶、消毒剂（水剂）、卫生用品（抗、

抑菌洗剂）、熔喷布、劳保用品、购销蜂产品；生物科技的研究、开

发及相关技术转让；广告设计、制作、代理发布；产品信息咨询服务；

销售日化用品、化妆品、日用百货、五金交电、针纺织品。(以上经

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2.股权结构

佳汇泰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 万元（捌佰万元整），全部由现

有股东缴纳及持有，现有股权结构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 实缴资本 持股比例

1 刁其光 720 万元 720 万元 90%

2 刁权 80 万元 80 万元 10%

合计 800 万元 800 万元 100%

3.资产情况

管理人委托审计、评估机构对公司的会计账目、报表进行了审计，

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了评估。结果如下：

(1)资产审计情况

经审计，截至 2022 年 3月 31 日的资产总额 21,426,392.80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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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货币资金 147,825.80 元，应收账款 101,499.00 元，存货

2,417,450.92 元，固定资产净值 15,268,861.31 元，无形资产净值

3,490,755.77 元。

负债总额 82,969,402.91 元，其中短期借款 2,638,420.48 元，

应付账款 1,865,865.30 元，应付职工薪酬 2,193,986.04 元，应交税

费 753,256.87 元，其他应付款 18,827,532.52 元，预计负债

56,690,341.70 元。

所有者权益合计-61,543,010.11 元，其中实收资本

8,000,000.00 元，盈余公积 14,163.96 元，未分配利润

-69,557,174.07 元。

(2)资产评估情况

以 2022 年 03 月 31 日为基准日，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

价值为人民币 35,504,569.96 元（叁仟伍佰伍拾万肆仟伍佰陆拾玖元

玖角陆分），评估结果一览表如下：（金额：人民币元）

序号 科目名称 审计后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%

1 一、流动资产合计 2,666,775.72 2,666,775.72 - -

2 货币资金 147,825.80 147,825.80 - -

3 交易性金融资产 - - -

4 应收票据 - - -

5 应收账款 101,499.00 101,499.00 - -

6 预付款项 - - -

7 应收利息 - - -

8 应收股利 - - -

9 其他应收款 - - -

10 存货 2,417,450.92 2,417,450.92 - -

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- - -

12 其他流动资产 - - -

13 二、非流动资产合计 18,759,617.08 32,837,794.24 14,078,177.16 75.05

1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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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持有至到期投资 - - -

16 长期应收款 - - -

17 长期股权投资 - - -

18 投资性房地产 - - -

19 固定资产 15,268,861.31 22,737,882.60 7,469,021.29 48.92

20 在建工程 - - -

21 工程物资 - - -

22 固定资产清理 - - -

23 生产性生物资产 - - -

24 油气资产 - - -

25 无形资产 3,490,755.77 10,099,911.64 6,609,155.86 189.33

26 开发支出 - - -

27 商誉 - - -

28 长期待摊费用 - -

29 递延所得税资产 - - -

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- - -

31 三、资产总计 21,426,392.80 35,504,569.96 14,078,177.16 65.70

注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 1年，自报告出具日 2022 年 05 月 09 日起至 2023 年 05 月

08 日止，超过 1年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。

(3)资产负债情况

佳汇泰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为 387.23%，属于

资不抵债的财务状况。

二、债权申报及审查情况

1.已申报债权情况

(1)申报情况

截至本重整计划草案第一次提交债权人会议之日，管理人共收到

42家债权人申报的债权，申报债权总额 100,380,880.99 元，其中：

抵押债权 1笔，申报金额 20,392,351.82 元；税款债权 1笔，申报金

额1,030,182.95元(税款本金785,836.08元，滞纳金244,346.87元)；

普通债权 40笔，申报金额 78,958,346.22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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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审查情况

截至本重整计划草案第一次提交债权人会议之日，管理人完成了

已申报债权的审查工作。

按照审查结果对佳汇泰公司债权分类统计如下：

①.抵押债权：确认 1 笔，确认金额 20,392,351.82 元；

②.税款债权：确认 1 笔，确认金额 785,836.08 元；

③.普通债权：确认 42笔，确认金额 68,721,255.64 元，包含税

款滞纳金 244,346.87 元、公司高管工资超出员工平均工资部分

285,030.80 元、拖欠员工提成款 929,638.22 元列入普通债权；不予

确认 2 笔，涉及金额 3,895,850.00 元。

以上债权最终确认结果以东坡区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表为准。

2.职工债权情况

据管理人调查和审查，佳汇泰公司因欠付工资、职工垫付费用等

形成的职工债权共计 1,920,583.53 元，其中：工资 1,808,955.24 元、

垫付费用 111,628.29 元。管理人已将职工债权列出清单并向全体职

工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满无职工提出异议；垫付费用形成的债权已经

债权人确认。

三、假设破产清算状态下的偿债能力分析

为测算破产清算状态下佳汇泰公司普通债权人的受偿情况，管理

人委托评估机构对佳汇泰公司进行了偿债能力分析。按照《企业破产

法》规定的清偿顺序，在破产清算状态下，债务人的财产变现价款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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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用于清偿重整费用、共益债务后，按照抵押债权、职工债权、税款

债权、普通债权的顺序依次清偿。

根据破产清算的司法实践经验，破产清算程序耗时较长，产生的

重整费用很可能超过上述预估费用；资产中的设备大多属于非通用类，

处置难度较大，处置时间预计较长，变现困难；此外，破产清算状态

下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所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计入职工债权。

如佳汇泰公司最终破产清算，抵押债权清偿率 78.75%（预估），

职工债权 0%（预估），税款债权 0%（预估），普通债权清偿率 0%（预

估）。

破产清算计算表

序号 项目 金额 备注

1 评估总价 35,504,569.96 全部资产价值

2
减：1.存货、产品批准

证书评估值
3,486,450.92

“佳汇泰”品牌，如果公司破产清算价值将

归 0

3

2.生产设备、办公

设备、电子设备评

估值

3,362,360.00
行业专用设备且已经陈旧，拍卖价值极低，

很难处置

4 3.应收账款 124,558.00

应收账款 125,758.00 元预计可收回

1,200.00 元，其余均未回函，故有可能还需

要通过诉讼追收

5 实际可用于处置的金额 28,531,201.04
第一次拍卖出去的可能性极小，因专业性

强，所有批文和设备利用价值都大大降低

6
第 1次如果拍不出去降

价 20%
22,824,960.83

预计第一次降价后拍卖成功的概率仍很低，

因全球经济衰退，加之疫情对该行业影响巨

大

7 第 2次再降 20% 18,259,968.67

预计第二次降价后拍卖成功的概率也不大，

如果是这样情况则可能1-2年都无法完成清

偿工作

8 重整费用及共益债务 2,200,000.00 预估

9 抵押债权 20,392,351.82 清偿率 78.75%，抵押债权无法全额清偿

10 职工债权 1,920,583.53 完全无法受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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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税款债权 785,836.08 完全无法受偿

12 可用于普通债权清偿 0.00

13 普通债权 68,721,255.64

14 普通债权清偿率 0%

四、重整状态下的偿债能力分析

1.重整投资人确定情况

为顺利推动佳汇泰公司的重整工作，维护各方合法权益，管理人

依照《企业破产法》及相关法律规定，发出《四川省佳汇泰生物科技

开发有限公司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》，公开招募和遴选投资人。在东

坡区法院监督下，管理人以实现佳汇泰公司资产价值最大化、保护债

权人利益、保护职工利益为原则对意向投资人进行了遴选，确定陈某

为重整投资人。2022 年 8 月 4 日，管理人与陈某签署《四川省佳汇

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破产重整协议书》。重整投资人同意在符合

《破产重整协议书》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以人民币 3600 万元

（大写叁仟陆佰万元整）（含税费等所有费用）的现金对价参与佳汇

泰公司的重整，并最终获得 100%的无任何瑕疵的股权。

2.重整清偿率预估分析

在重整状态下各组债权清偿率都大幅提高，扣除破产费用及共益

债务 220 万元（预估），扣除抵押债权、职工债权及税款债权，仍有

1000 万元左右（预估）可供普通债权分配。其中抵押债权清偿率 100%，

职工债权清偿率100%，税款债权清偿率100%，普通债权清偿率14.26%

左右（预估）。

重整计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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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金额 备注

1 评估总价 35,504,569.96 全部资产价值

2 重整价格 36,000,000.00 投资人支付现金对价

3 重整费用及共益债务 2,200,000.00 预估

4 抵押债权 20,392,351.82 预估

5 职工债权 1,920,583.53

6 税款债权 785,836.08

7 未申报债权暂留 900,000.00

8 可用于普通债权清偿 9,801,228.57 8=2-3-4-5-6-7

9 普通债权 68,721,255.64

10 普通债权清偿率 14.26% 预估

五、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

1.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

佳汇泰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已陷入困

境，若佳汇泰公司破产清算，现有财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

产向出资人分配，出资人权益为零。为挽救佳汇泰公司，避免其破产

清算，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作出努力，共同分担实现公司重生的成

本。因此，重整程序中对佳汇泰公司出资人权益进行调整。

2.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，重整计划涉及出资

人权益调整事项的，应当设立出资人组，对该事项进行表决。出资人

组由现有股东组成。

3.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

根据资产评估结果与负债情况相比较，佳汇泰公司已经严重资不

抵债，如进行破产清算，现有资产将无法满足各类债务的清偿，出资

人的投资无法实现任何回收，出资人权益对应为零。故对出资人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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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调整实质上未损害出资人权益。

出资人权益调整结果：将原出资人所有股权调整给重整投资人，

调整后重整投资人持有佳汇泰公司 100%股权，原出资人权益归零。

六、股权解除质押方案

佳汇泰公司股权已于2020年7月31日质押给质押权人成都小企

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。因股权质押后无法办理股东变更，重整工

作无法推进，为了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质押权人应在本草案获得东

坡区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15日内解除对质押股权实施的质押程序。

因质押权人未及时解除质押产生的后果由质押权人承担。

资产评估结果显示佳汇泰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，其所有者权益为

负数，股权已不存在价值。解除股权质押不影响质押权人的抵押债权

性质。

七、债权清偿方案

1.偿债资金来源

本次重整中，佳汇泰公司按照本重整计划草案规定支付重整费用、

共益债务并清偿各类债权所需的资金，将通过以下方式筹集：

(1)重整投资人受让股份所支付的现金对价；

(2)成都志玛蓉商贸中心承包佳汇泰公司经营所支付的承包费；

(3)佳汇泰公司银行存款。

2.债权清偿顺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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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，依照下列顺序，以

现金方式依次进行清偿：

（1）抵押债权。因债权人全额申报了债权，同时又起诉了个别

连带债务人，根据（2022）川 0191 民初 11383 号民事判决书，李春

跃在继承范围内偿还代偿款、利息。故其担保权清偿需按照清偿时的

具体情况，按法律规定办理。

(2)职工债权。

(3)税款债权。

(4)普通债权。每笔普通债权按照各自确认债权金额占需清偿普

通债权总金额比例受偿，未清偿的部分属减免债务，不再清偿。

3.未申报债权

为了防止本次重整过程中可能存在遗漏未申报的债权，将重整款

项中的 90万元暂时留存在管理人银行账户中，以应对未申报债权的

偿付。其有效债权在经东坡区法院裁定确认后，可以按照本重整计划

草案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方案受偿。暂定期限 6个月，届满如有剩

余，将剩余款项向普通债权人按照其未清偿部分的债权同比例二次清

偿。

八、经营方案

投资人深耕健康产业 10余年，随着该行业一路发展，对行业未

来充满希望，在全国有上百家长期合作经销商及稳定的销售渠道。

如果重整成功，投资人计划未来注入更多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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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生产规模，新产品研发主要丰富产品种类达到各种人群覆盖，同时

会与更多的科研相关机构与学院合作，研发出更多有效、安全、健康

产品服务于社会，加大生产规模，新建车间品种生产线，淘汰现在落

后设备，更换先进高效自动化设备，达到规模安全生产。

如果重整成功，投资人将继续履行现有职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

同。在符合劳动法规的前提下，如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公司与职工解

除劳动合同的，职工经济补偿金由新的佳汇泰公司支付。经济补偿金

的具体支付方式由公司、公司工会、职工及管理人共同商定。

九、重整计划的执行与监督

1.执行和监督主体

重整计划由佳汇泰公司负责执行，管理人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

九十条的规定负责监督。

2.执行和监督期限

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自重整计划草案获得东坡区法院裁定批准

之日起 6 个月。如应客观原因致使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执行完

毕，佳汇泰公司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向东坡区法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

执行期限的申请，并在东坡区法院批准的延长执行期限内继续执行。

重整计划提前执行完毕的，执行期限在执行完毕之日到期。重整计划

执行完毕后，佳汇泰公司应向东坡区法院与管理人提交执行情况报告，

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。

重整计划的监督期限与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一致，自东坡区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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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。重整计划监督期限内，佳汇泰公司应

接受管理人的监督，及时向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情况。监督期限

届满，管理人将向东坡区法院提交监督报告。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，

管理人的监督职责终止。

3.执行措施

(1)现金对价支付

现金对价支付是执行重整计划的基础，重整投资人应当自重整计

划获裁定批准之日起 15日内支付剩余现金对价至管理人账户。

(2)现金清偿

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现金清偿债权，偿债资金以银行转账方式

通过管理人银行账户向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供的银行账户划转。因债

权人未能及时提供银行账户相关信息或者账户信息错误而影响受偿

的后果由债权人承担。因债权人的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或领受

偿债资金的银行账户被冻结、扣划的，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。

(3)偿债资金的提存及处理

债权经法院裁定确认后的债权人未按照重整计划的规定领受分

配的偿债资金的，应向其分配的资金将提存至管理人银行账户。提存

的偿债资金自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届满时债权人仍不领受的，视为放弃

领受偿债资金，已提存的偿债资金将向其他普通债权人按照其未清偿

部分的债权同比例追加分配。

(4)重整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

佳汇泰公司重整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、管理人报酬、管理人聘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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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介机构的费用、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股权变更费用、其他重整

费用。其中，案件受理费、管理人报酬、管理人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，

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按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》及相关协议的约定通过管

理人银行账户以现金优先支付。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、股权变更费

用及其他重整费用根据重整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及相关协议的约定

由佳汇泰公司以现金优先支付。

佳汇泰公司重整期间的共益债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因继续履行合同

所产生的债务、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、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

此产生的其他债务，由佳汇泰公司按照相关合同约定随时清偿。

4.执行完毕的标准

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认定标准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：

(1)重整费用和共益债务已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支付完毕；

(2)佳汇泰公司股权已经变更至由重整投资人持有；

(3)按照本重整计划分配的偿债资金已经分配给债权人。

5.协助执行事项

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，需要有关单位协助执行的，佳汇泰公司及

管理人将向法院提出申请，请求法院向有关单位出具要求其协助执行

的司法文书。

十、重整计划的表决和效力

1.重整计划的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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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重整计划草案由抵押债权组、职工债权人、税款债权组、普通

债权组、出资人组进行分组表决。

2.重整计划的生效

本重整计划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八十四条至八十七条之相关规

定，由佳汇泰公司债权人会议按各表决组分别进行表决。在各表决组

表决通过并经法院裁定批准后重整计划生效；或部分表决组表决虽未

通过，但经申请法院裁定批准后本重整计划生效。

3.重整计划的效力

本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后，对佳汇泰公司、全体债权人、

重整投资人、全体出资人等均有约束力。本重整计划对相关方权利义

务的规定效力及于该项权利义务的承继方或受让方。

十一、其他说明事项

1.担保财产抵质押的解除

抵押债权人应当在佳汇泰公司履行完毕上述抵押债权清偿义务

后 15日内解除以担保财产设定的抵质押手续。

2.转让债权的清偿

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转让债权的，受让人按照原债权人

根据重整计划就其债权可以获得的清偿条件及总额受偿；债权人向两

家或两家以上的受让人转让债权的，所有债权受让人只能在原债权人

根据重整计划规定获得的清偿范围进行清偿。

3.重整计划的解释与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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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重整计划的解释

在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，若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对本重整计划

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，且不同理解将导致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受到影响

时，债权人或利益相关方可以向管理人申请对重整计划相关内容进行

解释。管理人在收到该申请之后，应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相关内容

进行解释。

(2)重整计划的变更

在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，因出现国家政策调整、法律修改变化

等特殊情况，或者因重整投资人过错导致重整计划无法执行的，债务

人或管理人可以向东坡区法院申请变更重整计划。东坡区法院经审查

裁定许可同意变更重整计划的，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在获法院裁定

后提出重整计划修正案。该修正案提交给因修正案而受到不利影响的

债权人组及/或出资人组进行表决。表决、申请法院批准以及法院裁

定批准重整计划修正案的程序与本重整计划的程序相同。

四川省佳汇泰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五日修订


